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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

要求，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及《内蒙古自治区土壤环境重点

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暂行）》的相关要求，切实加强

土壤污染防治和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日常监管，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委托中国昆仑工

程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完成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编制、

现场钻探等工作。

2、编制依据

2.1 法律、法规及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4）《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

（5）关于印发《呼和浩特市土壤环境监管企业名单（2021）》的通知（呼

环通[2021]24号）

（6）《内蒙古自治区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指

导意见（暂行）》（内环办[2018]363号）

2.2 技术导则、标准和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 25.1-2019）

（2）《污染场地术语》（HJ 682-2014）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6）《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

（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

（8）《土的分类标准》（GBJ 145-1990）

（9）《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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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行)（环

办土壤〔2017〕67 号）

（11）《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环办

土壤〔2017〕67 号）

3、企业基本情况

表 3.1 企业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金桥开发区金河镇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占地面积 2000100.00m
2

法定代表人 刘至祥 企业规模 大型

行业类别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行业代码 2511

委托检测单位 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地质与环境检测分公司

监测周期 1次/年

3、监测方案情况

3.1 采样点布置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

意见（暂行）》的相关要求，共布置背景采样点 1 个，土壤采样点 4 个，地下水

采样点 2个。采样点位置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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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采样点布置图

3.2 监测项目

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行业大类为石油加工（25），中类为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251），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

的指导意见（暂行）》要求，并结合企业的特征污染物，确定本次监测的检测因

子见表 3.2-1。

表 3.2-1 土壤和地下水检测因子表

样品类别 类别名称 检测因子

土壤

（47）

A1 类-重金属 8 种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A2 类-重金属与元素 8 种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A3 类-无机物 2 种 氰化物、氟化物

B2 类-挥发性有机物 9 种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三甲苯、二

氯苯、三氯苯

B4 类-半挥发性有机物 4 种 苯酚、硝基酚、二甲基酚、二氯酚

C1 类-多环芳烃烃 15 种

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

屈、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

[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

C3 类-石油烃 C10-C40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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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48）
与土壤检测因子相同+pH

4 现场实施

依据《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

于 2021年 9 月 24日和 2021 年 9 月 22日，开展现场钻探采样点，现场完成土壤

背景点 1 个，土壤采样点 4 个，采集土壤样品 12件。于 2021年 10月 16 日对场

地内原有 2口地下水监测井进行样品采集，共采集地下水样品 2 件。

5 样品检测分析结果

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流转及检测分析工作，委托“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地质与环境检测分公司”完成。

本次自行监测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的 III 类水标准

限值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

II 类用地筛选值进行对标，判定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是否有超标情况。

5.1 土壤样品检测结果

通过对现场采集的 1 个土壤背景样品和 12 件土壤样品，47 项检测因子的检

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依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中 II 类用地筛选值，本次监测样品的所有检测因子均未超过 II

类用地筛选值。样品检测结果见附件。

5.2 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

通过对现场采集的 2 件地下水样品，48 项检测因子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对标《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 III 类用地标准限值。所有样品

的检测因子均未超标。样品检测结果见附件。

6 附件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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